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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一、宗旨 

    本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主要在協助各機構以人道之原則、配合科學與

專業知識，以使用與飼育實驗動物。 

 

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之組成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置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中央主管機

關應遴聘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立案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定期監督及管理

動物之科學應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訂定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

設置辦法』，規定動物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之成員為三至十五人，且

成員應包括獸醫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且

應將小組成員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之任務 

      

    (一)審核該機構動物實驗之科學應用計劃。 

    (二)提供該機構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三)提供該機構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四)監督該機構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應用等行為。 

    (五)提供該機構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六)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總表列為監督報告之 

 附件。 

    (七)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該機構 

       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並列   

       為監督報告之附件 

    前項年度執行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有關實驗

動物之飼養管理及進行動物實驗之注意事項與規定，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出版

之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 

 

四、實驗動物設施之專業人員 

    動物設施應配置專業人員，包括動物管理專家、行政專才、動物臨床醫學或

疾病診斷方面的專家。這些專家們仍需不斷地參加與其計劃相關的各種教育訓

練，以便更能勝任工作。 

 

五、研究人員 

    每個機構在從事實驗動物麻醉手術及其他實驗時，應採取人道與科學的態

度，同時提供全體研究人員、技術員、大學研究所學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有關使

用實驗動物之特別訓練課程。 

 

六、獸醫師 

每個機構須有獸醫師(專任或兼任)。若該機構僅聘獸醫師支援時，獸醫師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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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定期查訪該機構之動物設施與動物健康。至於獸醫師的其他職責請參考第十五

及第十六章。 

 

七、危險物品使用人員之資格 

 研究人員所主持的研究計畫倘包含具有危險性的生物、化學或物品時，該

員應有評估該計畫危險性的能力，並需選擇合適的防護設備並提出書面報告，經

該機構安全委員會認可後，才能進行該實驗。實驗動物管理人員也應瞭解其危險

性，並能熟悉防護配備。 

 

八、實驗動物管理人員之衛生與人員安全措施 

    隨時保持個人的清潔衛生是實驗動物管理人員之首要任務，而動物設施應在

設備及物品供應上儘量予以配合，供給動物房內穿著的工作服及清洗的服務。動

物設施之工作服若由商業洗衣店負責清洗，則應具備去污設備，以防接觸或感染

微生物或有毒物質的危險。動物設施亦可使用丟棄式的手套、口罩、頭罩、外套、

工作服、鞋套以防感染，這些材料並應經適當處理後才能丟棄。此外也應具備洗

衣間及浴室。工作人員進出動物房均應更換衣服以保持清潔。 

    動物房內絕對禁止飲食、抽煙或其他妨害衛生之行為，故得設專區供工作人

員使用。 

    動物設施人員及與實驗動物接觸的人均需接受疾病防治措施，包括職前健康

檢查、完整的個人病歷、詳細的經歷及配合工作性質之定期健康檢查，執行某些

特殊工作的人員依勞工健康管理規則更需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並教導工作人員留

意有關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及個人衛生，同時認識工作中的危險性，包括被實驗動

物咬傷或對動物產生過敏，並學習如何去防範與治療。 

    為了防止工作上的疾病感染，動物設施人員應接受預防注射；其中又以破傷

風預防注射最重要。至於專門照顧感染性疾病(如狂犬病及 B型肝炎)實驗動物之

人員及從事流行病學研究的工作人員，亦得事先接種疫苗。 

    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追蹤檢查也是本措施的一部份，此追蹤計畫包括每個

工作人員的工作分配記錄，遭實驗動物咬傷和生病記錄，教導工作人員在生病或

遭受健康危害時報告其主管，同時保留就職前及工作後的血清，以備進一步診斷

之需。 

  靈長類動物疾病可直接傳染給人，故常被視為高危險群動物。因工作關係必

須接觸靈長類動物的人員(包括實驗動物技術人員、臨床醫師、研究人員、學生、

保養人員及安全人員)需用防護衣，如長外罩衫、手套、口罩、面罩等，且於飼

養動物之前先進行結核菌素試驗。 

 

九、使用具危險性物品的動物實驗 

    各機構對使用危險物品的動物實驗應制定管理規則，由對該危險物品具專業

知識的專家組成安全委員會，行使對安全事宜的評估。在這種研究上之實驗動物

使用法，必須加以特別的考量，其實驗步驟及設備也得由生物安全及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小組共同審查。此外也應建立正規的安全防護計劃以評估研究計畫

的危險度，以決定該計畫執行中須配備那些安全設備、工作人員能否勝任(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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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使用人員的資格"所討論)及設備是否充足。然後給予技術上的支援並監

視該研究是否符合生物安全政策，管理人員則應施予基本認識教育及必要之防護

訓練。 

危險物品的使用及處理須遵守國內有關法令規定，並參考國外相關之規則或

指導手冊。 

動物室內進行危險物品實驗時，應於明顯處標示警告標誌，告知其他工作人

員注意。 

 

十、其他注意事項 

    無論一般檢查、樣品採集、或診斷上及實驗上的觸診，對實驗動物短時間的

保定，可直接用手或使用各種工具如夾子或動物籠來進行。重要的是這些用具不

僅要適合各種不同體型的實驗動物，同時要避免對實驗動物造成傷害，以期能對

實驗動物所造成的壓力減到最低程度。 

    除非研究上需要，得避免長時間保定動物，如長期將靈長類動物保定在椅子

上等。但給予較輕微的限制方式，如繫項、項圈或木棒保定，則可依研究需要而

採用。 

   使用保定器的重要原則如下 : 

      (一)實驗進行前需先訓練動物，便其能適應該保定器後才開始進行實驗。 

      (二)應儘量縮短保定時間。 

      (三)不可視因特殊研究的需要，而將動物保定於保定椅或類似的設備為正  

         常的飼養方式。 

      (四)須小心防範因保定而造成的動物傷害或疾病，如挫傷、潰瘍、局部水 

         腫或失重等。倘一但發生上述現象，獸醫師應加以治療，必要時甚至 

         將動物自保定器移開。 

 

十一、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之修訂 

      編輯委員會將依需要，不定期舉行會議，對本規範作合適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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